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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管理分
级分类、信息
统一归口、违
规联合惩戒”
的管理模式

• 各部门依据国务院赋予的对外投资管理职责开展相应的对
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工作，既包括非金融类对外投资
又包括金融类对外投资，实现了全口径对外投资管理。

• 商务部牵头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信息统一汇总，并
发送各部门共享共用。

• 如境内投资主体未按《办法》规定履行相应义务的，商务
部将会同相关主管部门视情采取提醒、约谈、通报等措施；
如发现境内投资主体存在偷逃税款、骗取外汇等行为，管
理部门将把有关问题线索转交税务、公安、工商、外汇管
理等部门依法处理。

实行最终目的
地管理原则

• 对外投资备案或核准的对象是境外设立的企业。该境外设
立企业为最终目的地企业，最终目的地指境内投资主体投
资最终用于项目建设或持续生产经营的所在地。

• 对于境内投资主体投资到最终目的地企业的路径上设立的
所有空壳公司，管理部门均不予备案或核准。

• 但这种管理不是无限穿透，最终目的地企业再开展的投资
活动不属于现行对外投资管理范畴，无需办理对外投资备
案或核准手续。

明确“凡备案
（核准）必报
告”的原则

• 境内投资主体完成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手续后，均应按
相关规定，向相应的主管部门定期报送对外投资关键环节
信息。

• 当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出现重大不利事件或突发安全事
件时，按“一事一报”原则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送，相
关主管部门将情况通报商务部。

2018年1月25日，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
局共同发布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合发【2018】24号，
以下简称“24号文”），作为对外投资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制度，旨在实现对外投
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管理。

此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已于2017年12月发
布新版《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11号），替代了原2014年5
月实施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9号），自
2018年3月1日起施行。【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一期，二零一八年
一月）】

本次发布的24号文所指定的具体举措包括：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文号：商合发【2018】24
号
发文日期：2018年1月25日
执行日期：2018年1月25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对外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images.mofcom.gov.cn/www/201801/20180125100509859.pdf
http://www.ndrc.gov.cn/gzdt/201712/t20171226_87156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8/01/china-tax-weekly-update-01.html#4
http://images.mofcom.gov.cn/www/201801/201801251005098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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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4号文还明确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按照“鼓励发展+负面清单”进行
管理，并规定了重点督察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相结合的事中事后监管
方式等。

【延伸阅读】2017年8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
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74号文），采取“鼓励发展+负面清单”
的模式列明了鼓励、限制和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领域。【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
周报》（第三十三期，二零一七年八月）】

此前，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曾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
（财资【2017】24号）和《关于发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的通知》
（发改外资【2017】2050号），分别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和民营企业境外投资
经营活动做出规范。【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一期，二零一七年
八月）和（第五十期，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国家税务总局也于2017年10月发
布了《“走出去”税收指引》，从税收政策、税收协定、管理规定及服务举措四
个方面，详细列举企业“走出去”涉及的税收事项。【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
报》（第四十三期，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关于“走出去”企业可能遇到的主要企业所得税问题以及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在协
助中国企业应对国际税务挑战方面所做的努力，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

 《2018中国税务前瞻》系列刊物之《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一带一路”沿
线投资的税务挑战》

《关于扩大赋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的公告》
2018年1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赋予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5号，以下简称 “5号公告”），进一步扩大赋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
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范围，自
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此前，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海关总署曾于2016年10月联合发布《关于开展
赋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6年第65号，以下简称“65号公告”），对7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昆山
综合保税区、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河南郑州出口加工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和深圳盐田综合保税区）内试点
企业赋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详见毕马威《中
国税务周报》（第四十期，二零一六年十月）】

根据65号公告规定，区内试点企业被赋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后，适用以下试
点税收政策：

• 试点企业内销货物（包括销售给监管区其他试点企业的货物）可以按规定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规定申报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试点企业从区外购
进货物，可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或出口退
税凭证。

• 试点企业进口货物继续适用保税政策。内销货物中含有保税货物的，或向区
外直接销售未经加工的保税货物，按照保税货物入区时的状态，向海关申报
缴纳保税货物的进口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并按照规定补缴缓税利息。

• 试点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包括机器设备、基建物资和办公用品）时，暂免征
收进口税收。

• 试点企业出口货物，在货物实际离境后申请退税。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5号
发文日期：2018年1月12日
执行日期：2018年2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8/18/content_5218665.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8/china-tax-weekly-update-3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8/china-tax-weekly-update-3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2/china-tax-weekly-update-5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1/china-tax-weekly-update-4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1/china-tax-looking-ahead-2018.html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17/12/belt-and-road-investment-tax-challenge.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56331/content.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59/info832564.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40.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5633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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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的通知》

2018年1月15日，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
监管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8】11号，以下简称“11号文”），以加强部
门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等事项。主要内容包括：

• 扩大登记信息采集范围。工商总局将修订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在企业注
册登记环节增加“核算方式”“从业人数”两项采集内容。税务部门通过信
息共享获取工商登记信息，不再重复采集。

• 协同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工商部门在企业发布简易注销公告起1个
工作日内，将企业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信息通过省级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
换平台、政务信息平台、部门间的数据接口（以下统称“信息共享交换平
台”）推送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通过信息共享获取工商部门推送的企业拟
申请简易注销登记信息后，对于经查询税务信息系统显示为以下情形的纳税
人，税务部门不提出异议：

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纳税人；

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没领过发票、没有欠税和没有其他未办结事项的纳税人；
或

在公告期届满之日前已办结缴销发票、结清应纳税款等清税手续的纳税人。

对于仍有未办结涉税事项的企业，税务部门在公告期届满次日向工商部门提出异
议。

文号：工商企注字【2018】
11号
发文日期：2018年1月15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存在注销安排的
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本次发布的5号公告基本上延续了65号公告的试点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了
试点的区域范围并建立了试点退出机制。主要内容包括：

• 扩大试点的区域范围。在前期试点的7个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基础上，将试点范
围扩大到浙江宁波出口加工区、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
广西北海出口加工区、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上海闵行出口加工区、郴州综
合保税区、辽宁大连出口加工区、福州保税港区、福州出口加工区、青岛前
湾保税港区、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无锡高新区综合保税区、苏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综合保税区、镇江综合保税区、淮安综合保税区、吴江综合保税
区17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 引入退出机制。考虑到企业参加试点后，根据市场形势变化，经营模式也会
相应发生调整，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满36个月的企业可申请退出试点。
退出试点后，恢复执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非试点企业税收政策且36个月内
不得再申请试点。

申请退出试点企业应提前向主管税务机关和主管海关递交退出试点申请，经
主管税务机关和主管海关核准后启动退出试点工作。试点企业在退出前，应
结清税款（包括征税税款、出口退税税款），方可办理退出手续。

对区内企业退出试点前的增值税留抵税额不予抵扣或退还，转成本处理。退
出试点的企业，除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外，不得领用和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

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对企业影响的深度解读，
请查看毕马威相关刊物：

 《中国税务快讯：深度政策解读——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申请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项目》（第三十一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3456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34564/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alert-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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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工商总局于2016年12月发布了《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
记改革的指导意见》（工商企注字【2016】253号），明确自2017年3月1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对未开展经营活动和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
算完结的相关企业全面实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
报》（第一期，二零一七年一月）】

此外，11号文同时还明确了建立健全增值税发票申领等协同监管机制、对税收违
法“黑名单”企业施行联合监管等事项。

【延伸阅读】2017年4月21日，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
签署《关于实施信息共享开展联合监管的合作机制框架协议》，在此基础上又两
两签署了《关于推进信息共享实施联合监管合作备忘录》，以加快推进跨部门的
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七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等40个中央部门已联合签署了《关
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
守信联合激励。29个部门还联合签署了《关于对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实施联合激
励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对税务机关公告发布的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实施41项守
信联合激励措施。【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十
一月）和（第二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http://www.saic.gov.cn/zw/zcfg/gzjwj/201612/t20161229_21699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1/china-tax-weekly-update-0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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